附件1
2017-2018年度新疆冬春旅游奖励暂行办法

一、奖励对象
对冬春旅游期间在新疆登记注册、开展组织招徕接待业务工作、冬春旅游期间实际接待来疆旅游团队游客总量排名全区前10位、且实际接待来疆旅游的疆外游客不低于1500人的旅行社予以奖励。
二、奖励标准
根据排名次序给予24-8万元不等的奖励。第一名奖励24万元，第二名到第十名依次递减2万元，第九、十名奖励均为8万元。
三、奖励兑现
新疆冬春旅游奖励工作的开展遵循按月申报机制，所有的奖励资金在冬春旅游活动结束按程序评审后直接拨付旅行社。
四、奖励依据
（一）冬春旅游奖励的统计对象仅针对旅游团队不针对旅游散客，以自治区旅发委“一诚通”行管系统中的数据为审核依据。
（二）旅行社在“一诚通”行管系统自行填报的游客接待数据必须经过一个5A级景区认证（无法认证的景区出具单团证明），只有旅行社自行填写而没有经过景区认证核查的数据不能作为旅行社申报奖励的统计数据。
（三）“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系统计划于2018年1月1日启用，该系统数据纳入新疆冬春旅游奖励的审核依据，将会另行通知，请各单位未接到通知时按照“一诚通”行管系统来申报。
五、奖励审核
奖励审核采用定期审核、专业审核、项目终审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定期审核是每月申报时的审核，项目审核是活动结束后请第三方审计或会计事务所进行审核，新疆冬春旅游奖励评审小组对会计事务所提供的审计报告进行终审。
六、申请及审核程序
（一）申请奖励单位须严格按照本办法规定直接向自治区旅游发展委员会申报奖励，并提交相关资料。每月结束后下一个月开始的第一天集中受理申报材料，如遇公休日或法定节假日则顺延至上班后的第一天申报，申报日当天的申报截止时间为北京时间19:00，其它时间不接受申报，资料及具体要求附后。
（二）自治区旅游发展委员会成立奖励评审小组，结合当年冬春旅游市场工作计划和客源市场实际情况以及宣传需求，依据会计事务所提供的审计报告组织评审，评审结果在新疆旅游官方（http://www.xinjiangtour.gov.cn/)进行公告7天。公告期满无异议，自治区旅游发展委员会按相关程序报批后拨付资金，并将材料永久保存。
（三）不符合奖励对象范围、申报材料不合格、有违法违规记录的直接取消评审资格。
（四）新疆冬春旅游奖励行动，在次年4月30日冬春旅游结束按程序评审后拨付资金。
七、监督检查
（一）自治区旅游发展委员会对奖励资金进行严格管理，并主动接受审计部门的监督;奖励对象须积极配合，主动接受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对涉及该项工作的机关工作人员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贪污受贿等行为将依法处理。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取消当年及以后3个年度的奖励申报资格，并收回已拨付的奖金。涉嫌违法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扰乱正常旅游市场秩序的。
2.申报材料和数据弄虚作假的。
3.旅游团队运作中发生重大安全责任事故、重大旅游投诉案件、社会影响恶劣事件或有其他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的。
4.拒不接受相关部门监督检查的。
八、附则
本办法由自治区旅游发展委员会负责解释，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